
 

項目編號 G0207 

項目名稱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辦理學位考試申請暨畢業離校手續 

承辦單位 進修學院教學服務組 

作業程序說

明 

一、學位考試申請： 

（一）學生已修畢或當學（暑）期可修畢畢業學分。 

（二）學生於學位考試申請系統提出申請，簽署無違反學術倫理聲明書，並須上

傳各系所規定應繳資料、論文比對結果及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修課證明。 

二、畢業程序申請： 

（一）學位考試通過且完成學位論文後，學生於學位考試申請系統提出畢業程序

申請，並上傳論文審定頁。 

（二）系所審核通過後，將其碩士學位考試成績表上傳至學位考試申請系統，教

學服務組據以登錄學位考試成績及製作學位證書。 

三、畢業離校手續： 

（一）教學服務組確認學生離校系統相關單位均已完成核章。 

（二）學生應帶學生證及論文平裝本乙冊至進修學院辦理離校手續，教學服務組

須核對論文題目、系所名稱、審定書、授權書及畢業年月等無誤，並收取

論文後，核發學位證書。 

（三）請學生確認學位證書內容是否正確，並完成簽收。 

控制重點 

一、學生是否已修畢畢業學分數。 

二、學生是否已於學位考試申請系統提出學位考試申請並上傳相關資料。 

三、學生是否已於學位考試申請系統提出畢業程序申請並上傳相關資料。 

四、各科成績及學位考試成績是否均已登錄完成。 

五、學生離校系統各單位是否均已核章完成。 

六、教學服務組核對論文題目並收取論文平裝乙冊。 

七、學生核對學位證書內容無誤並簽收。 

法令依據 

一、本校進修學院學生修業準則。 

二、本校進修學院碩士學位考試程序作業規定。 

三、本校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。 

使用表單 

一、學位考試申請系統。 

二、無違反學術倫理聲明書。 

三、論文比對結果。 

四、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修課證明。 

 


